附件

关于支持旅居群体创新创业的若干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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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》，进一步营造开放包容、共创共享的旅居创新创业新生态，推动旅居向旅创延伸，结合云南实际，制定本措施。
一、建立一站式旅创服务机制。鼓励各州（市）依托政务服务中心窗口、云南政务服务网及“一部手机办事通”APP，设立旅创服务专区，为旅创主体提供“注册+开户+税务”、国际联网开通运营等一站式服务，实现“一窗通办、一网通办、一日办结”。支持各州（市）为符合条件的旅创群体落实同城居民待遇，统筹保障其子女义务教育就近入学，同等享受医疗、社保及各类基本公共服务。鼓励有条件的州（市）、科创社区，组建旅创服务团，为旅创主体，提供政策咨询、产需对接、算力支持、人才培训、法律咨询、财务指导、知识产权等“陪跑服务”，助力旅居人员创新创业。〔省数据局、各州（市）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〕
二、建设科创社区矩阵。鼓励昆明、大理、丽江、红河等州市盘活闲置楼宇、园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打造一批功能完善、特色鲜明的科创社区，为旅居人员提供一定时长免租金的低成本创业空间载体。对服务体系完善，创业氛围浓厚的科创社区，经认定，给予最高200万元支持，用于提升科创服务能力。推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、概念验证中心、中试基地开展人工智能适应化改造，全面提升算力、数据、模型、场景等资源供给能力和中试验证、检验检测、成果转化、技术交易等专业服务水平，经认定，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，用于提升科创服务能力。〔省科技厅、各州（市）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〕
三、加强关键要素保障。鼓励掌握高质量数据集的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通过科创社区向旅创主体提供数据资源，根据数据实际应用成效，给予每个高质量数据集最高20万元支持。通过科创社区为旅创主体发放“全栈资源包”，包含模型券、算力券、语料券等。入驻旅创主体不满6个月的，按全栈资源使用量成本10%最高2万元申请返还资源包；入驻旅创主体满6个月（含）以上的，按照合同实际结算金额的30%申请返还资源包；单个主体每年最高不超过10万元。科创社区可按季度申请兑付，单个社区每年最高不超500万元。（省科技厅、省数据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四、支持个性化生产工具供给。支持模型智能体开发企业、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打造轻量化、高效率的AI开发工具与中间件，为旅创主体提供任务规划、代码生成、内容创作等关键环节的智能化辅助工具，提升从创意到产品的转化效率。对适配度高、服务成效显著的开发企业、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，经认定，给予最高200万元奖励。（省科技厅、省数据局、省教育厅、省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五、推动场景资源开放。支持工业、农业、文旅、商务、能源、数据、交通、教育、卫健、自然资源等行业主管部门及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，定期梳理并向旅创主体发布应用场景需求清单，支持旅创主体通过“机会清单”等方式承接政府部门、国有企事业单位场景建设项目。每年遴选一批省级标杆场景项目，按照项目核定总投入给予最高30%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支持。支持各级政府部门、国有企事业单位，通过合作创新，在开放场景中对旅创主体对新技术、新产品予以首购、订购。〔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、省数据局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教育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各州（市）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〕
六、打造金融综合服务体系。每年遴选一批优质旅创项目，纳入彩云汇成果转化天使投资基金项目库，为优质创业企业提供融资支持。支持创业投资机构投资旅创项目，可在实缴投资满2年后，按实际完成股权投资额10%以内给予投资风险补助，单笔投资补助金额不超过100万元，对同一个旅创主体投资累计补助不超过200万元。鼓励保险机构开发“种子项目投资保”等产品，对获得投资的旅创种子项目“见投即保”，降低企业早期研发风险。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适合旅创项目的“人才贷”、“研发贷”、“成果贷”等信贷产品。为符合条件的创业者提供最高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，企业最高可申请300万元贴息贷款。（省科技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金融管理局、云南证监局、云南金融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七、强化科创资源赋能。推动云南实验室、省重点实验室、技术创新中心、中试基地、概念验证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向旅创主体开放共享，经申请，可提供检验检测、中试验证等服务，并纳入科技创新券支持范围。支持旅创主体联合省内企业、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共同申报科研攻关、科技成果转化、科技人才等科技计划项目。〔省科技厅、教育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各州（市）科技管理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〕
八、打造科创活力社群。对旅创主体携带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创办、领办科技型企业的，给予不超过50万元补助。鼓励科创社区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，对促成科技成果转化并实际落地产生效益的，按技术合同实际成交金额的3%给予补助，每家科创社区每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补助，关联技术交易除外。（省科技厅）
九、开展“旅创超级个体”评定。结合人才专业能力、AI工具应用能力、商业模式、内容影响力等维度，面向科创社区创业个体开展人才评定。对经评定的“超级旅创个体”给予最高20万元一次性奖励和云南省高层次人才授权认定名额。（省委组织部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科技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教育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国资委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XX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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